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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动人口的家庭观念与核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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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近些年，家庭关系是家庭社会学关注的重要内容，尤其是伴随着现代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化变迁，家庭关系的重心也

由父子关系为主轴向以夫妻关系为主轴的变迁，而且随着家庭关系的变化，家庭功能也在向着主要的核心功能聚焦。

以流动人口的家庭观念为研究的切入口，围绕完整家庭户中的个体对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和代际关系的观念认知展开

测量与描述，并由此分析流动人口家庭核心功能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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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 In recent years, family relation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focus of family sociology, especially with 

the change of miniaturization and centralization of modern families, the focus of family relations has 

also changed from father-son relationship to hus-and-wife relationship, and with the change of family 

relations, family functions are also focusing on the main core function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family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his paper measures and describes the concept cognition of husband and wife 

relationship,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of individuals in complete 

family households, and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core function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families.

Keywords :    �floating population; family concept; family function

家庭观念是个体成员在家庭生活中对各种现象的看法和态度，是家庭领域的价值观。古德在家庭适应理论中指出，工业化和家庭变

迁之间相互适应，工业化促进家庭观念的变迁，与此同时家庭观念的变迁也反作用于工业化。研究流动人口的家庭关系与功能需要先从

个体的家庭观念认知着手，家庭价值观看似是主观范畴，但实质上以客观为基石，是个体成员在家庭生活和客观环境中积淀出的观念，

而这些观念形成价值观后将左右流动人口个体选择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这样理解，流动人口家庭界面的种种变化，尤其是迁移流

动模式，宏观上是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的缩影，微观上就是个体成员家庭观念能动作用的直接体现 [1]。

一、家庭观念的主观构成与量化设计

家庭观念认知及其思想指导并引领整个家庭的发展方向，是

家庭发展的内在动因。本文将流动人口的对家庭关系与功能的主

观认知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家庭的价值观念、家庭伦理道德观

念和老家情感观念，这三个观念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贯穿于

流动人口家庭发展变迁的整个过程。价值观念是对家庭总体功能

的主观认知，主要来源并影响流动人口的婚姻行为和家庭的日常

生活。伦理道德观念是对代际子女关系、代际父母关系、夫妻婚

姻关系及其抚育功能的综合认知，反映出流动人口的整体家庭关

系并作用于家庭的行为规范和各种家庭角色之间的相处方式。老

家情感是流动人口的特有观念，是对老家关系的情感认知，每个

流动人口都来自于流出地家庭，老家情感将深刻影响着家庭的迁

移模式，这些家庭观念网状式地交织在一起指导甚至主宰着流动

人口的家庭行为。

本文使用北京师范大学201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组对

全国25个城市4922名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在问卷中围绕价

值观念、伦理道德和老家情感三个观念系统设计了16个具体的

观点表述，其中4个观点支撑家庭总体功能的价值观念，10个

观点支撑伦理道德系统（其中2个支撑代际子女关系认知、3个

支撑抚育功能认知、2个支撑代际父母关系认知、3个支撑婚姻

关系认知），2个观点支撑老家情感与关系，这16个观念基本

上覆盖了对家庭婚姻与血缘关系认知的主脉络，可以据此对流

动人口家庭关系与功能的价值观一探究竟。由于家庭观念存在

一定的主观相对性， 并且因人而异， 因此16个观点中有正向

表述，也有反向表述，每个观点后均让受访者从“完全同意、

同意、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四个选项中做出符合自己的观念 

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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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家庭观念的主观认知构成

观念类型 观点内容表述 关系与功能 分组序号 样本量

价值观念

家庭十分重要

家庭总功能

1 4922

家庭是港湾，是精神依靠 2 4922

有无家庭无所谓 3 4922

家庭是负担，是累赘 4 4922

伦理道德

子女是幸福的来源
代际关系

1 4922

子女是负担 2 4922

孩子应该由妈妈照顾

抚育功能

3 4922

爷爷奶奶有义务照顾小孩 4 4922

外公外婆有义务照顾小孩 5 4922

父母是精神依靠
代际关系

6 4922

父母是负担和累赘 7 4922

挣钱养家是丈夫的职责

夫妻关系

8 4922

家务应该是妻子的职责 9 4922

妻子赚钱丈夫照顾家庭很好 10 4922

老家情感
对老家越来越淡漠

老家关系
1 4922

牵挂反而越来越深 2 4922

对家庭观念如何测量目前没有可参考的文献，学术界对家庭

价值观念的探讨都是质性研究，本文拟先从家庭观念的整体进行

定量操作，具体方式为：在受访者填写的16个观点描述里，每个

观点中选择“完全同意”时赋值为1，选择“同意”时赋值为2，

选择“不同意”时赋值为3，选择“完全不同意”时赋值为4，将

4922个有效样本汇总后可以得到每个观点的平均值，由此可以测

量出流动人口对于特定观点的认可度，见表2。

表 2 各种家庭观念认可度赋值结果

对家庭关系与结构功能的观点表述 认可均值

有无家庭无所谓，一个人生活也不赖 2.96

家庭十分重要，没有家庭生活就失去了意义 1.83

家庭是港湾，是精神依靠 1.66

家庭是负担，是生活的累赘 3.20

子女是幸福的来源，是精神的依靠 1.77

子女是负担，会拖累生活和工作 3.19

父母是精神依靠，是幸福的来源 1.74

父母是负担和累赘 3.33

离开老家时间长了，对老家越来越淡漠 2.81

离开老家时间长了，牵挂反而越来越深 2.00

挣钱养家是丈夫的职责 2.36

家务应该是妻子的职责 2.64

妻子在外赚钱，丈夫照顾家庭很好 2.94

孩子应该由妈妈照顾 2.44

爷爷奶奶有义务照顾孩子 2.46

外公外婆有义务照顾孩子 2.54

根据测量的均值将各个观点进行排序，分值越低表示流动人

口对该观点的认可程度越高，分值越高则代表着对观点的认可程

度越低，由此可以获得整个家庭观念的价值取向 [2]。排序后的16

个观点根据分值可以分为三类，小于等于2的观点属于高度认同类

（一类），赞同率都在70% 以上；大于2小于3的观点属于争议类

（二类），赞同率在20% 至70% 之间；大于等于3的观点属于高度

否定类（三类），赞同率均低于20%。第一类和第三类观点是家

庭中的“是非分明”，都是共识性观念，是家庭意识中的正能量

和负能量，中间的二类观念最值得关注，争议里藏着时代的变迁

过往和未来走向，详见表3。

表 3 对家庭关系与价值功能的综合认可度

家庭观念的观点表述 均值 赞同率 关系功能 认可程度

家庭是港湾，是精神依靠 1.66 96.04% 价值功能 充分认可

父母是精神依靠，是幸福的来源 1.74 92.50% 代际关系 充分认可

子女是幸福的来源，是精神的依靠 1.77 90.94% 代际关系 充分认可

家庭十分重要，没有家庭生活就失

去了意义
1.83 87.18% 价值功能 充分认可

离开老家时间长了，牵挂反而越来

越深
2.00 78.85% 老家关系 充分认可

挣钱养家是丈夫的职责 2.36 57.29% 夫妻关系 存在争议

孩子应该由妈妈照顾 2.44 54.41% 抚育功能 存在争议

爷爷奶奶有义务照顾孩子 2.46 53.96% 抚育功能 存在争议

外公外婆有义务照顾孩子 2.54 48.39% 抚育功能 存在争议

家务应该是妻子的职责 2.64 38.89% 夫妻关系 存在争议

离开老家时间长了，对老家越来越

淡漠
2.81 30.84% 老家关系 存在争议

妻子在外赚钱，丈夫照顾家庭很好 2.94 19.08% 夫妻关系 存在争议

有无家庭无所谓，一个人生活也 

不赖
2.96 20.91% 价值功能 存在争议

子女是负担，会拖累生活和工作 3.19 9.43% 代际关系 完全排斥

家庭是负担，是生活的累赘 3.20 8.90% 价值功能 完全排斥

父母是负担和累赘 3.33 5.30% 代际关系 完全排斥

通过汇总后可以看出，有5个观点获得一致认可，3个观点一

致排斥，9个观点存在争议。综合三个层面的家庭观念系统来看，

家庭的价值与功能观念最稳固，所有关于家庭存在的价值和重要

作用都是无争议的；其次是老家情感，中国人骨子里的“乡土情

愫”刻骨铭心，人口在流动中依然对流出地情感深厚；出现松动

或者争议的是家庭的伦理道德观念，集中体现在“夫妻关系”“抚

育功能”等方面，比如“挣钱养家是丈夫的职责还是妻子的职

责”“孩子是由妈妈照顾还是由隔代老人照顾”这些观点都有较大

的争议，上述测量结果说明流动人口的家庭观念在城镇化过程中

受到了现代化的冲击，原来约定俗成的传统家庭功能分工和代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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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正在面临巨大的挑战，新型的家庭分工、代际关系和结构功

能正在逐步形成 [3]。

二、流动人口家庭观念的测量结果与方差检验

刘汶蓉（2011）采用抽样数据研究中国家庭价值观念的变

迁后发现，现代价值观未挑战家庭价值观念，当代中国人的家

庭观念是将传统家庭主义价值和现代个体主义价值糅合在一起

的“中国式现代家庭价值观”。本文抽样的群体流动人口是中国

人口中受到工业化和城镇化波及最严重的，但对其家庭价值观念

的测量结果也更加验证了现代化进程中家庭价值观念岿然不动的 

事实。

（一）家庭的功能价值无可撼动，家庭价值高于个人价值

家庭价值观念设置的4个观点中有3个观点没有争议，关于

家庭重要性的描述都取得了八成以上赞同，这充分说明流动人口

高度重视家庭，普遍认可家庭价值高于个人价值。只有一个观点

处在争议类，即“有无家庭无所谓，一个人生活也不赖”得到了

20.91% 的认同率，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部分学者提到的家庭观念中

有个人主义和后物质主义的成分，存在一定的自我中心取向。综

合而言，流动人口个体身上体现出非常稳固的传统家庭本位价值

观，同时也具备个体化崛起的双重迹象。

表 4 价值观念的认可度

价值观念的观点表述 赞同率 认可程度 观点类别

家庭是港湾，是精神依靠 96.04% 充分认可 正面观点

家庭十分重要，没有家庭生活就

失去了意义
87.18% 充分认可 正面观点

有无家庭无所谓，一个人生活也

不赖
20.91% 存在争议 较反面观点

家庭是负担，是生活的累赘 8.90% 完全排斥 反面观点

（二）家庭功能观念在迁移模式上存在显著差异

为深入透析一下家庭观念中的类别差异，根据上文中的赞同

率将观点分为两类：正面观点和反面观点，充分认可的划为正面

观点，完全排斥的划为反面观点，存在争议类的观点如果赞同率

大于50% 则为较正面观点，小于50% 的定为较反面观点 [4]。观点

类别划分后采取“双向打分法”进一步测量，即正向观点中的完

全同意赋值4分，同意赋值3分，不同意赋值2分，完全不同意赋

值1分；反向观点中的完全同意赋值1分，同意赋值2分，不同意

赋值3分，完全不同意赋值1分；表格中4个观点的分值累计相加

得到家庭价值观念的总分值，总分在4至16之间。此种计分方法

相对比较科学并且明显具有测量价值，结果含义为分数越高则流

动人口的家庭情感程度越深刻，家庭价值观念认知越高则表示流

动人口对家庭越重视。

在家庭价值观念上全样本平均分为12.70分，然后将人口学特

征、家庭特征等变量分别进行方差比较，结果发现性别、婚姻状

况和家庭迁移模式在家庭价值观念上存在显著差异。[5] 具体来看，

男性的家庭价值观念略高于女性，这是由于男性在家庭中常处于

中心地位，是家庭的中流砥柱，这使得家庭利益和男性本身的利

益往往是同向的，这和彭大松（2014）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已婚群体对于家庭的重视程度居首， 得分为12.99分， 离

异群体由于亲身经历了婚姻的失败而导致对家庭价值的认知偏

低，得分仅为11.41分，这和现实的逻辑完全相吻合，婚姻和谐

的个体更加赞同家庭的价值属性，有着为家庭承担责任的深刻 

理念。

举家迁移的流动人口家庭价值观念得分12.95，远远高于未家

庭化的群体，可以这样理解，家庭价值观念越强烈的个体，一定

会在外部环境和家庭内部系统中辗转腾挪来促进家庭利益的最大

化，而迁移模式就是流动人口践行家庭观念的行为载体。

表 5 家庭价值观念的方差比较

类别 维度 价值观念分值 标准差 P 值

总样本 —— 12.70 1.94 ——

性别

男性 12.76 1.97

0.01

女性 12.62 1.93

婚姻状况

未婚 12.32 1.98

0.00

已婚 12.99 1.85

离异 11.41 2.06

丧偶 12.40 2.03

迁移状况

举家迁移 12.95 1.91

0.00

非举家迁移 12.57 1.95

三、流动人口家庭关系与核心功能的比较分析

（一）夫妻关系与婚姻生活功能

在家庭现代化理论中认为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家庭核心化

特征显著，家庭关系中的夫妻关系逐渐替代父子关系成为主轴，

以夫妻关系为核心的婚姻生活成为现代家庭运作的核心。已有的

研究表明，中国的家庭变迁进程的确和西方现代化理论呈现出一

定的一致性，流动人口的夫妻关系在跨区域迁移中面临较大的挑

战，也呈现出不少的社会性问题，家庭迁移有利于实现流动人口

夫妻关系的重聚，也有利于家庭婚姻生活的正常持续。

1. 已婚比例超过一半，八成夫妻随迁并在流入地共同居住

夫妻关系是建立在以婚姻为基础前提的，流动人口的婚姻状

况总体上以已婚为主，性别差异明显，人力资本对婚姻的影响显

著。从样本的数据来看，已婚的比例为58.80%，未婚的群体比

重为38.42%。这和2011年笔者在东部地区9个城市的抽样数据

相比有很大的差异，五年的跨度流动人口已婚的比重上升近10

个百分点，而未婚的比重由49.05% 降至38.42%。受访者多半是

已婚状态充分说明流动人口整体的家庭生命周期越过了婚姻的

重要节点，流动人口家庭中的夫妻关系日益重要且成为家庭的 

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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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流动人口的婚姻状态

婚姻状态
2017年样本数（个）和 

百分比（%）

2010年样本数（个）和 

百分比（%）

未婚 1891 38.42 1162 49.05

已婚 2894 58.80 1176 49.64

离异 100 2.03 18 0.76

丧偶 37 0.75 13 0.55

总计 4922 100.00 2369 100.00

    数据来源：2010年数据为作者所在团队对9个城市的流动人口抽样

（北京、东莞、无锡、温州、青岛、沈阳）

表 7 受访者的配偶来源地（单位：%）

2017年流动人

口总样本

2017年核心家

庭样本

2010年流动人

口总样本

流入地 12.12 12.81 5.88

老家 72.12 72.94 81.09

其他地方 15.76 14.24 13.03

总计 100.00 100.00 100.00

    数据来源：2010年数据为作者所在团队对9个城市的流动人口抽样

（北京、东莞、无锡、温州、青岛、沈阳）

流动人口配偶的来源地在总样本和核心家庭样本间差异不

大，均主要以老家人为主，占到了总体的七成。值得注意的是有

12.12% 的流动人口配偶是本地人，与笔者2010年在东部地区9个

城市的抽样数据相比，流动人口与本地人通婚的比重五年上升了6

个百分点。杨黎源（2007）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包括风俗习

惯、婚姻关系、工友关系、邻里关系、困难互助、社区管理、定

居选择及安全感八个方面，据此可以从婚姻关系的视角说明中国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有所改进。在已婚的群体中，把流动人

口的教育程度与配偶的来源地进行交叉分析可以看出，教育程度

越高的流动人口和当地人婚配的比例就越高，这也论证了人力资

本对于社会融入的正向影响。教育程度越低，流动人口和老家人

婚配的比例越高，随着教育程度的上升，与流入地和其他地方婚

配的趋势就越明显。

居住状况是影响家庭关系的重要因素，对于已婚的流动人口

来说更是如此，早期流动人口个体在外流动时对家庭关系带来的

最大影响就是“留守妇女”问题，流动人口夫妻的异地分离对于

婚姻的稳定关系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因此观察已婚流动人口夫

妻当前的居住情况可以一定程度掌握夫妻关系的亲密程度。[6] 与

上表格中的婚姻状况高度吻合，在未婚的群里中绝大多数都是处

于未婚独居状态，只有2.83% 的比例是未婚同居。总样本中43.8%

的比重是已婚同居状态，核心家庭样本中此比例为50.62%，如果

只关注已婚样本，那么已经有77.16% 的夫妻在流入地共同居住，

这意味目前已婚的流动人口多数处于家庭化迁移状态，而且核心

家庭的夫妻共同流动的趋势更明显，这种夫妻团聚的局面势必有

利于夫妻关系的和谐稳定。

表 8 流入地婚姻居住状况

流动人口总样本 核心家庭样本

样本数（个） 百分比 样本数（个） 百分比

未婚独居 1650 33.53 823 29.03

未婚同居 127 2.58 66 2.33

已婚独居 681 13.84 392 13.83

已婚同居 2233 45.36 1436 50.62

其他同居 231 4.69 119 4.20

总计 4922 100.00 2836 100.00

2. 夫妻家庭职责挑战传统观念，夫妻关系平等化意识明显

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中认为，男主内女主外，即丈夫承担着

整个家庭的收入来源重任，是家庭的重要经济支柱，妻子的主要

职责是相夫教子和照顾家庭。随着社会的变迁，这种传统的夫妻

家庭分工观念受到严重挑战，问卷中关于夫妻分工的4个观点全都

出现分歧，测量结果显示：“挣钱养家是丈夫的职责”和“孩子

应该由妈妈照顾”赞同率过半属于流动人口认同的较正面观点；

“家务劳动应该是妻子的职责”和“妻子在外赚钱养家，丈夫主内

照顾家庭”的排斥率过半成为流动人口不认可的较反面观点。尽

管可以分出观点的正反，但是赞同率足以说明流动人口家庭的性

别分工正在面临重构。在访谈中，不少家庭的妻子都既承担了挣

钱的职责，同时还要养育孩子，面临如何处理好职场工作和家庭

育儿的双重责任 [7]。

也有一些家庭夫妻双方共同育儿，男性和女性相对公平地分

担了工作挣钱和家务育儿。

表 9 夫妻家庭分工观念的认可度

家庭观念的观点表述 赞同率 认可程度 观点类别

挣钱养家是丈夫的职责 57.29% 存在争议 较正面观点

孩子应该由妈妈照顾 54.41% 存在争议 较正面观点

家务应该是妻子的职责 38.89% 存在争议 较反面观点

妻子在外赚钱，丈夫照顾家庭很好 19.08% 存在争议 较反面观点

传统“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不再是共识，抽样数据中这一

观念的赞同率只有57.29%，甚至还有19.08% 的人群认可“女外男

内”的颠覆式观念，在访谈中很多受访者谈到：“以前在村里种

地很容易分工，男耕女织嘛，现在都外出打工，多一个人进城就

增加一份收入，而且现在农村耕地里没什么收入，留在家里还两

地分居，所以就跟着一起进城找工作。”这就意味着，流动人口

目前对于家庭的经济来源不再只作为男性的主体职责，而是作为

夫妻的共同职责，夫妻共同承担家庭的经济重担。对传统性别分

工观念有所排斥的主体是女性，在对“赚钱养家是丈夫职责”观

点的评价中，男性基本还是持认可的态度，而女性出现大面积的

抵触态度，超过六成的女性对此表示不认同。婚姻状态在上述观

点中差异显著，未婚的年轻群体对“男性赚钱养家”的接受度低

于已婚群体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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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赚钱养家是丈夫职责观点的交叉分析

完全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总计

男性 16.42% 52.94% 27.71% 2.94% 100%

女性 6.63% 32.93% 52.86% 7.58% 100%

未婚 11.82% 42.20% 39.72% 6.26% 100%

已婚 12.84% 46.69% 36.73% 3.74% 100%

社会角色中原来赋予女性承担家庭“家务劳动”和“照顾子

女”的任务也有了新的认知，照顾子女有女性承担获得了超过半

数的认可率，但是家务劳动作为女性专属义务不再作为广泛认

知，测量中被划为反面观点，超过半数的人群排斥这种观念，不

少访谈者也提到在家中丈夫承担许多家务劳动。

经过交叉分析，性别和婚姻状态在该观点上差异显著，女性

群体和未婚群体对“家务劳动和妻子绑定”的观点都是超过一半

的排斥率。

表 11 家务劳动应由妻子承担的交叉分析

完全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总计

男性 6.86% 37.92% 49.28% 5.94% 100%

女性 3.82% 26.41% 58.28% 11.50% 100%

未婚 3.99% 27.09% 57.58% 11.33% 100%

已婚 6.59% 37.35% 49.95% 6.11% 100%

由此可见，随着流动人口家庭界面的小型化和核心化，夫妻

轴成为家庭的主轴，夫妻关系和角色分工日益成为家庭的关注

点，流动人口在流迁的过程中由独自流动发展到举家迁移，这背

后是夫妻轴相互作用形成的家庭策略。[9] 那么在此周期内，夫妻分

工的观念认知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从而转化为家庭行为对家

庭关系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根据抽样数据，女性“独立意识”

明显在崛起，对传统的“男性赚钱养家”和“女性育儿持家”观

念表现出显著的否定，并且主张“夫妻平等”和“家务共担”的

现代家庭意识，还未进入婚姻家庭的年轻群体同样具备一定的反

传统倾向，这都将驱动着流动人口家庭内部关系的调整与构建，

夫妻关系正在向着平等化和民主化方向发展 [10]。

（二）代际关系与生育、抚养和教育功能

代际伦理道德牵引着流动人口的家庭行为规范和家庭成员的

相处方式，中国传统的家庭代际伦理道德是在几千年的小农经济

中构建而成的，以血缘关系为主体，强调家庭本位和宗法等级秩

序。进入21世纪后，中国进入高速发展期，经济体制、社会结

构和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与之相应的社会价值观念，

尤其是家庭代际伦理道德观念也在社会变迁中不断产生矛盾和冲

突。[11] 家庭社会学中认为，个体成员通过婚姻关系脱离原生家

庭而组建新的家庭，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中家庭的结构也随之发

生了变化，联合家庭和主干家庭的比重在下降，而核心家庭的比

重在上升，这势必持续影响着家庭代际观念的变迁，以及家庭

代际关系的改变，通过测量，伦理道德观念是家庭观念系统中

受到外部环境冲击最明显的，在冲突和矛盾中既有坚守，又有 

演变。

1. 家庭伦理本位的实质没有变，父母孝道为先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提出了家庭伦理本位的思想，

指出伦理首重家庭，伦理本位的核心是家庭成员互以对方为重。

这种家庭伦理本位的实质在流动人口的意识中没有任何改变，在

伦理道德观点的测量中，充分认可的2个观点为父母或者子女是家

庭的幸福来源，是精神依靠的表述，而2个将父母或子女列为家庭

负担的观点则遭到受访者的一致排斥。另外，孝道在家庭伦理中

是首要的，流动人口的孝道观点高度集中，以父母为重的认可度

高于以子女为重，百善孝为先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仍是最朴素的

情感源头。

同时，孝道为本并不仅停留在口头上，被访者的实际行动也

表现了对父母的爱和支持，在外出工作的同时力所能及地给予父

母金钱的支持或者情感的陪伴。

表 12 伦理本位的认可度

家庭观念的观点表述 赞同率 认可程度 观点类别

父母是精神依靠，是幸福的来源 92.50% 充分认可 正面观点

子女是幸福的来源，是精神的依靠 90.94% 充分认可 正面观点

子女是负担，会拖累生活和工作 9.43% 完全排斥 反面观点

父母是负担和累赘 5.30% 完全排斥 反面观点

2. 家庭的生育和抚养功能凸显，代际合作育儿观念趋向主流 

古德（1986）提出的家庭模式趋同理论认为，工业化削弱了

家庭亲属关系，从而导致夫妻核心家庭普遍出现。费孝通先生在

19世纪30年代的《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中提出社会需要维护结构

的完整，生育制度就是用特定的责任维护婚姻，从而实现抚育子

女的目标。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在一个新的家庭由于婚姻关

系组成诞生后就会进入到扩充阶段：生儿育女阶段，在这一阶段

中家庭不仅需要生育子女，还需要对子女进行养育和教育。[12] 上

述观点和理论都是把育儿的家庭使命放在核心家庭的范畴内，也

就是夫妻双方是育儿的主要承担者，但是现实却并非如此，越来

越多的祖辈进入子女的家庭，代际合作育儿成为流动人口的主流

观念。

流动人口中育有子女的比重为56.14%，没有孩子的比重为

43.86%，这和流动人口的已婚比例高度吻合，前文已描述过流动

人口的已婚比例为58.80%。单独再聚焦于已婚的群体可以看出，

婚后育有子女的比重将近90%。

表 13 流动人口育有子女情况（单位：%）

流动人口总样本 已婚核心家庭样本

未育子女 43.86 10.95

育有子女 56.14 89.05

合计 100.00 100.00

在子女数量上，拥有一个孩子的占大多数，比重为60.21%，

有 两 个 孩 子 的 比 重 其 次， 为34.26%， 有 三 个 孩 子 的 比 重 为

4.62%，有四个孩子及以上的只有0.92%。在孩子的数量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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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户籍和不同的年龄段均会有明显的差异，农业户籍拥有2孩

和3孩的比例明显高于非农业户籍与居民户籍，非农业户籍和

居民户籍主要以独生子女为主。[13] 年龄越大育有子女的数量越

多，90后群体以1个孩子为主，自80后开始拥有2孩的比例显

著提升，而到了60前育有3个及以上子女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 

龄段。

 > 图 1 流动人口育有子女数量情况

子女的性别类型中，男孩的比例高于女孩。在子女的性别

上，第一个孩子中男性的比重高于女性17个百分点，第二个孩子

中则女孩的比重高于男孩8个百分点，整体而言，流动人口的子女

中男孩的比重要多于女孩，这或许和农村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有

一定的相关性。

 > 图 2 总样本中不同序列子女的性别统计

对子女的抚育已成为家庭中非常关键的职能，在家庭观念的

测量中妈妈应该承担育儿责任的认可度为54.41%，爷爷奶奶有

育儿义务的认可度超过一半，这一观点被划为了较正面的观点，

而外公外婆有育儿义务的认可度没有超过半数，但是也有48.39%

的赞同率。上述观点表明，在代际合作育儿中强调亲代对子代的

伦理责任，整个家庭资源向下倾斜和流动。这和学界近年来的研

究相一致，王跃生、马春华（2011）指出随着人口的流迁，核

心家庭（包括夫妻家庭）为了抚育孩子与亲属网络保持着密切的

联系，形成核心家庭网络化，这种亲属网络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

自上而下地控制着核心家庭，而是自下而上地承托着核心家庭，

核心家庭网络化是中国亲属制度最为明显的特征。彭希哲、胡湛

（2015）进一步指出，当代核心家庭的功能网络较多以亲子关系为

核心，血缘和姻缘并重，主要以核心家庭中的夫妇与其双方父母

家庭的互动为主，集中体现在抚幼方面。

表 14 代际合作育儿观念的认可度

家庭观念的观点表述 赞同率 认可程度 观点类别

孩子应该由妈妈照顾 54.41% 存在争议 较正面观点

爷爷奶奶有义务照顾孩子 53.96% 存在争议 较正面观点

外公外婆有义务照顾孩子 48.39% 存在争议 较反面观点

代际合作育儿是家庭伦理方向的逆转，家庭伦理转为以下一

代为中心，以亲代支持子代为主，由此可见家庭伦理本身并不

是一个被动的工具，它也在被现代因素重塑的过程中也会出现

新的内涵，从而适应家庭阶层向上跃进的利益目标。同时，在

代际合作育儿中，父母公婆的付出一般也会得到一定的回报，

从而实现家庭整体利益最大化。这一点也体现在我们的访谈结 

果中。

3. 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功能已半数由流入地在承担 

随迁的流动人口子女大都享受了流入地的义务教育服务。流

动人口的第一个孩子以及第二个孩子大都进入到了适学的年龄，

上学的阶段主要处于小学和学前教育阶段，上学的地点从整体来

看还是以当前城市为主，这也说明流动人口的子女目前已经开始

部分享受了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上的学校的性质也主

要以公立学校为主。在校期间的年花费都在1万元以内，年龄越大

的孩子教育花费越高。

表 15 总样本中不同序列子女的受教育情况统计（单位：%）

类别 第1个孩子 第2个孩子 第3个孩子 第4个孩子

在上学 59.09 53.99 46.05 37.50

未上学 40.91 46.01 53.95 62.50

学前教育阶段 18.48 18.58 17.11 0

小学阶段 31.63 36.22 38.16 20

初中阶段 14.37 16.25 11.84 0

高中阶段 15.54 13.93 18.42 40

大学阶段 18.42 14.24 14.47 40

研究生阶段 1.55 0.77 0 0

目前在老家上学 33.30 44.04 49.33 37.50

目前在本城市上学 53.01 44.52 40 50

目前在其他地方上学 13.69 11.45 10.67 12.50

就读于公立学校 77.39 81.67 86.11 88.89

就读于私立学校 17.78 15.06 11.11 11.11

就读于打工子弟学校 1.65 0.65 1.39 0

就读于其他类型学校 3.18 2.62 1.39 0

上一年教育花费金额

（元）
9803 7763 7028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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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家关系与经济生产功能

1. 老家情感在家庭化迁移中有所损耗

老家，是中国人心中承载记忆的归宿，是割不断理还乱的浓

情，是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等维系一生的文化传承。对于流动

人口而言，老家是自己流动的起点，其在城市化进程中最大的

特点就是频繁的空间流动，在老家与务工城市中候鸟式迁徙，

这种流动对老家的情感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抽样数据显示，

78.85% 的流动人口认为其对老家的牵挂不仅没有淡漠反而越来

越深了，但是与之相反的观点，即随着流动对老家情感逐渐淡漠

的认可程度也高达30.84%。这两种对立的观点也出现在我们的访 

谈中 [14]。

表 16 家庭观念的综合认可度

家庭观念的观点表述 赞同率 认可程度 观念类型

离开老家时间长了，牵挂反

而越来越深
78.85% 充分认可 正面观点

离开老家时间长了，对老家

越来越淡漠
30.84% 存在争议 较反面观点

老家情感是流动人口家庭伦理道德观念中比较特殊的构成，

这种情愫或许会直接影响流动人口家庭的迁移行为，甚至和流动

人口未来的“老家回流”或“市民化”紧密相关。将流动人口迁

移行为分别和老家情感的正面两个观点相交叉，卡方检验 P 值高

度显著，可见迁移行为和流动人口老家情感的相关性。

表 17 对老家的情感越来越深的交叉分析

完全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总计 P 值

非家庭

化迁移
24.59% 55.69% 18.13% 1.59% 100%

0.001

家庭化

迁移
21.24% 54.62% 21.56% 2.58% 100%

已经举家迁移的家庭对老家的情感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淡

化，老家情感在逐渐消失的维度中，家庭化迁移高出未家庭化迁

移7个百分点；未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超过80% 认可老家情感

反而越发浓厚，高出家庭化迁移个体4.42个百分点。老家情感，

已然成为流动人口难以割舍的心结，在离开后或留恋或疏远。当

下如何在城市化建设中呵护和保存乡村记忆与情感将成为新型城

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这需要一系列的措施才能让流动人口的

“老家乡愁”不再无处安放。

表 18 对老家的情感逐渐淡薄的交叉分析

完全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总计 P 值

非家庭

化迁移
4.17% 24.41% 53.38% 18.04% 100%

0.000

家庭化

迁移
5.85% 29.73% 49.40% 15.02% 100%

2. 核心家庭的经济功能显著，老家的经济贡献度微弱

新经济迁移理论认为，流动人口迁移机制立足于家庭经济利

益最大化，经济理性是人口流动最显著的特征。流动人口家庭的

经济状况可以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整个家庭上一年度的现金收

入，这体现了家庭的营收能力；其次是家庭当前的储蓄额，反映

了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上述两个方面主要测量的维度是基于城市

（流入地）视角，无论是年收入还是总资产的来源主要是流入地。

最后一个方面的视角是基于老家（流出地）的收入，主要涉及土

地资产，由于流动人口大部分属于乡—城流动人口，在农村还拥

有承包地，可以置换部分收入，统计这部分可以看出流出地对流

动人口家庭经济的贡献度。

以完整家庭为单位，流动人口上一年度的家庭总收入平均为

80437元，折合月收入为6703元，家庭人均年收入为20999元。[15]

其中在当前城市的收入是59461元，占家庭年总收入的73.92%。

根据调查时的时间节点，横向与同时间的全国居民家庭人均可支

配收入相比，流动人口略低于平均水平，人均全年差额在1000元

以内。核心家庭由更少的家庭成员却创造出和总样本基本一致的

年收入，因此反映在人均年收入上更有优势，核心家庭的人均年

收入为23100元，不仅高于流动人口总样本，而且还高于全国居

民人均水平1000多。

表 19 流入地家庭收入情况

总样本 核心家庭 2015全国居民 2015动态监测

家庭年收入

（元）
80437 80442 -- --

家庭月收入

（元）
6703 6703 -- 6295

家庭人均年收

入（元）
20999 23100 21966 --

在当前城市年

收入（元）
59461 62548 -- --

    数据来源：2017年数据来源于本研究抽样，2015年数据来源统计公告

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流动人口家庭总样本中上一年家庭平均结余29557元。其

中，结余1000元以下的占总样本的15.97%，平均结余676元。结

余在1000元到10000元占15.84%，以上两者合计约占32%。结

余在1万元到2万元之间的占19.72%，平均结余10707元。2万元

和5万元之间的占28.38%，平均结余26143元。超过5万元的占

20% 左右。核心家庭年度结余31031元，结余情况比流动人口总

体多出1500元。

表 20 家庭结余情况（单位：元）

流动人口总样本 核心家庭样本

家庭年度结余金额 29557 31031

最大值金额 1300000 1300000

最小值金额 -270000 -270000

表 21 流动人口家庭的存款情况（单位：%）

家庭的总存款 总样本 核心家庭样本

一万元以下 23.75 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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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总存款 总样本 核心家庭样本

一万元至五万元 26.77 26.20

五万元至十万元 22.98 22.53

十万元至贰拾万元 14.35 15.41

贰拾万至叁拾万 7.39 7.34

叁拾万至伍拾万 2.25 2.33

伍拾万元以上 2.52 2.81

合计 100.00 100.00

目前87.85% 流动人口家庭的总存款集中在20万元以下，其中

73.5% 的家庭财富集中在10万元以内，只有12.16% 的流动人口家

庭财富超过了20万元。核心家庭的存款分布略优于总样本，在10

万元以下的低值区间比例偏低，但是在10万以上的额度，核心家

庭的财富状况明显更好。




